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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漢市出現的肺炎病例群組個案  

 
 
  肺炎是一種影響肺部的急性呼吸道感染，由多種傳染性

病原體，包括病毒、細菌和真菌。當患上肺炎時，肺泡會充滿

膿和液體，使呼吸疼痛，吸氧量亦受限制。肺炎應使用抗生素

治療。根據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於 2019 年 12月 31 日、2020年
1 月 3 日及 1 月 5 日的通報 (見附錄 I 至 III  (只備中文本 ))，武
漢市近日錄得多宗病原體未明的病毒性肺炎病例。截至 2020 年
1 月 5 日上午 8 時，共錄得 59 宗肺炎個案，患者臨床症狀主要
為發燒，少部分患者有呼吸困難，胸部放射照片呈雙肺浸潤性

病灶。這些個案中，最早及最遲出現病徵的日期分別為 2019 年
12 月 12 日及 12 月 29 日。所有患者都在武漢市醫療機構接受隔
離及治療，當中 7 人情況嚴重，其餘情況穩定。流行病學調查
顯示，部分患者是武漢市當地海鮮批發市場的經營戶。目前為

止，未發現明確的人傳人證據，亦未發現醫護人員受感染。  
 
2.  根據世界衞生組織 ("世衞 ")於 2020 年 1 月 5 日進行的評
估，有關個案與一海鮮及活動物批發市場的關連顯示感染可能

與接觸動物有關。患者錄得的症狀是幾種呼吸系統疾病的常見

症狀，肺炎在冬季亦常見。然而，對於在某時某地出現需住院

治療的 44 宗肺炎病例群組 [截至 2020 年 1 月 3 日上午 8 時 ]的情
況，應予謹慎處理。現時，世衞不建議對旅客推行任何具體措

施，而基於現有關於此事件的資訊，世衞亦不建議對中國實行

任何旅遊或貿易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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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在本港，政府於 2020 年 1 月 4 日啟動 "對公共衞生有重
要性的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 "("應變計劃 ")。1"對公共衞生
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 "的定義是指由此前不知道能令人類致病
的病原體，因應其特性或已改變而令人類體感染後所引致的任

何傳染病，該病原體或具備在人與人之間有效地傳播的能力。

這類疾病可能在國際蔓延，引致公共衞生緊急事件。應變計劃

採納三級應變級別，即戒備、嚴重及緊急級別。武漢市出現的

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被視為一種 "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
型傳染病 "。2020 年 1 月 4 日已啟動嚴重應變級別 2 。  
 
4.  醫院管理局 ("醫管局 ")在同日宣布公立醫院啟動嚴重應
變級別，以配合政府的應變計劃。醫管局由即日起在公立醫院

及診所實施一系列加強監察和感染控制的應變措施。任何懷疑

個案須即時安排在負氣壓病房隔離治療，並會即時安排所需之

化驗測試。2020 年 1 月 8 月，醫管局召開中央指揮委員會會議
後決定，公立醫院會進一步加強監察及感染控制措施。醫管局

就此所發出的新聞稿載於附錄 IV。  
 
5. 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就武漢市
的肺炎病例群組個案加強相關監測。截至 2020 年 1 月 7 日，醫
生如發現任何病人出現發燒及急性呼吸道感染徵狀或肺炎病

徵，並曾於病發前 14 天內到訪武漢市 (不論曾否到過街市或海鮮
市場 )，需在加強監測系統下呈報衞生防護中心。而由 2020年 1月
8 日起呈報的個案，為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的懷疑
個案。該病於 2020 年 1 月 8 日起為法定須呈報的傳染病。截至
2020 年 1 月 9 日正午 12 時，衞生防護中心共接獲 48 宗個案，
其中 25 名病人已經出院。有關個案的詳情摘要載於附錄 V。  
 
防控疾病的法律框架  
 
6.  現時，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 (第 599 章 )("該條例 ")
及其附屬法例提供法律框架，預防及控制構成公共衞生風險的

傳染病。該條例賦予公職人員檢取、沒收和逮捕的權力，以及

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訂立相關規例。《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》

(第 599A 章 )("該規例 ")就各種控制傳染病的措施訂定條文，例
如通報表列傳染病個案、疾病預防、醫學監察、檢驗及測試、

檢疫和隔離人士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應 變 計 劃 可 於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的 網 站 取 覽 ：

https:/ /www.chp.gov.hk/fi les/pdf/govt_preparedness_and_response_plan_
for_novel_infectious_disease_of_public_health_significance_chi.pdf 

2 嚴重應變級別指在香港出現的新型傳染病，對人類健康造成新而嚴重影

響的風險，屬於中等的情況。  

https://www.chp.gov.hk/files/pdf/govt_preparedness_and_response_plan_for_novel_infectious_disease_of_public_health_significance_chi.pdf
https://www.chp.gov.hk/files/pdf/govt_preparedness_and_response_plan_for_novel_infectious_disease_of_public_health_significance_chi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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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根據該條例第 15 條，衞生署署長可藉於憲報刊登的公
告修訂該條例的附表 1 (指明多項稱為 "表列傳染病 "的傳染病 3)
及附表 2 (指明多項稱為 "表列傳染性病原體 "的傳染性病原體 )。
此外，該規例第 56 至 59 條就控制措施訂定條文，防止指明疾病
傳入香港及從香港向外傳播。於 2020 年 1 月 8 日在憲報刊登，
並於同日生效的《 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修訂 )規例》及
《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(修訂附表 1)公告》，由食物及衞生
局局長與衞生署署長分別根據該條例第 7及第 15條訂立，把 "嚴
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"加入該規例第 56 條 4 ，作為一
種指明疾病，以及將之加入該條例附表 15，作為一種表列傳染

病。 6 
 
最新發展  
 
8.  在 2020 年 1 月 8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麥美娟議員、
葛珮帆議員及郭家麒議員因應政府就武漢市出現不明原因的肺炎

疫情應對措施提出 3 項急切口頭質詢。有關質詢及政府當局的
答覆分別載於附錄 VI 至 VIII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有關事宜
於 2020 年 1 月 8 日會見傳媒談話全文載於附錄 IX (只備中
文本 )。  
 
9.  根據中國中央電視台 2020 年 1 月 8 日的報道，內地衞
生當局調查顯示，在武漢市出現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

中，部分患者的病原體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。冠狀病毒可分多

種，常見於不同種類的動物，有時這些冠狀病毒會演化，並造

成人類感染而成為人類冠狀病毒。目前為止，已知的人類冠狀

病毒共有 6種，其中 4種人類冠狀病毒 (即 229E、NL63、OC43 及

HKU1)一般會引起如普通感冒的輕微至中等程度的疾病。其餘
兩種較新的人類冠狀病毒，已知可經常引致嚴重疾病。有關病

毒分別為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冠狀病毒 (首次於 2003 年
在內地發現，為可引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 beta 類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根據該條例第 2 條， "感染、受感染 "指傳染性病原體在人類的身體表

面或體內存在，或在物品的表面或內部存在，而 "傳染性病原體 "指寄
生蟲、真菌、細菌、病毒、朊蛋白或任何其他可引致傳染病的病原體。 

4 該規例第 56 條訂明為 "指明疾病 "的另外 7 種表列傳染病為：(a )  嚴重
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；(b) 中東呼吸綜合症；(c) 新型甲型流行性感冒；
(d) 廣泛耐藥結核病； (e) 鼠疫； (f)  天花；以及 (g) 病毒性出血熱。  

5  該條例附表 1 在修訂前列有 50 種表列傳染病。  
6  根據食物及衞生局與衞生署署長於 2020 年 1 月 7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

資料摘要 [檔號： FH CR 4 /3231 /96]，當指明傳染性病原體被確定為
引致 "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 "，附表 1 就此病的名稱將被適
當修訂，而相關的傳染性病原體將被加入該條例附表 2。現時該條例附
表 2 列有 32 種表列傳染性病原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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冠狀病毒 )，以及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 (首次於 2012 年在沙
地阿拉伯發現，為可引致中東呼吸綜合症的 beta 類別冠狀病
毒 )。  
 
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0 年 1 月 9 日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